
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外函〔2014〕26 号 

 

关于 2014-2015 年西部项目派出及回国手续 

办理流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，现将 2014-2015

年西部项目派出及回国手续办理流程发给你们，请及时告知、协

助并监督本单位留学人员如期派出，按时回国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 1. 2014-2015 年西部项目派出及回国手续办理流程 

附件 2. 四川省“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”同意派出函

审核申请首页 

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1 月 12 日 

 



附件 1： 

 

2014-2015 年西部项目派出及回国手续办理流程 

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，不再受理延长留

学资格有效期、更改留学国别等相关申请。留学人员派出前务必

仔细阅读《出国留学人员须知》（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

站首页可下载电子版）。 

一、提交《同意派出函》审核申请 

留学人员本人请将以下材料按序号顺序排列后送至我处，所

有材料复印件必须清晰规范： 

1）《四川省“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”同意派出函审核

申请首页》（附件 2）如实填写后打印一份； 

2）邀请函复印件一份（须有本单位负责人签署同意派出意

见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）； 

3）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资格证书复印件一份； 

4）外语合格证明复印件一份； 

参加培训部语言培训人员需提供培训部考试合格证书复印

件一份； 

自行参加 WSK,雅思等考试人员需提供成绩单复印件一份； 

免语言培训人员需提供含“外语情况”栏的录取人员名单复



印件一份，并将本人一栏用红色线条划出标明； 

其余符合条件人员需提供相应证明复印件一份。 

5） 赴美国留学人员需提供 DS-2019 表首页复印件一份； 

6）赴日本留学人员需提供日本法务省开具的《在留资格认

定证明书》复印件一份； 

7）2014 年录取人员还需同时返还公证后的协议书一份（此

项只针对 2014 年录取人员，2013 及 2012 年录取人员可先办理

审核后返还协议书）。 

我处审核盖章后，派出人将相关材料的原件扫描上传至国家

公派留学管理平台。 

二、签署《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》 

请仔细阅读协议书各项条款，按要求完整填写 7 份协议书内

容。其中签约甲方信息填写如下： 

地方政府主管部门（教育或人事行政部门）名称：四川省教

育厅；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何浩；通讯地址：成都市陕西街

26 号；邮政编码：610041；联系人：李红林；电话：028-86111079。 

申请人需携协议书至公证处办理协议书公证。公证后返还一

份至我处存档。其余协议书按照要求由申请人本人、担保人、工

作单位及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、公证处分别存档。 

公证后的协议书最晚应于派出前一个月邮寄至国家留学基



金管理委员会进行审核，中学英语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因在国内有

一个月的培训，因此应在到北京培训前一个月提交。如未及时提

交，在审核过程中出现问题，则不能按期派出。 

三、行前备案 

护照签证等具体派出手续请参照《出国留学人员须知》及相

关留学服务机构要求进行办理。 

派出手续全部办理完成后，留学人员需于出国前一周告知所

在单位留学主管部门，由各部门做好相关登记。年底各单位将本

年度人员派出情况函报我处。 

四、回国人员提取保证金 

留学人员按期回国后，持填写完整的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

员回国报到提取保证金证明表》，经所在单位留学主管部门审核

盖章后，将该表与留学所持护照原件一并送至我处审核。 

其他未尽事宜，请按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执

行。 

联系人：李问袤、李果  

电话：028-86129011、86135015 

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 26 号 1008,100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
附件 2： 

 

四川省“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” 

同意派出函审核申请首页 

 
 

姓    名： 

录取年份： 

留学国别： 

留学单位： 

外语情况： 

派出单位： 

联系方式： 

材料总页数（含本页）： 

 

 

 

 

审核结果：    

申请人签字： 

审核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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